
从我国历史上的三次变法

谈法在改革中的作用

王 强 华

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上
,

有三次著名的经济
、

政治制度改革
,

一次是公元前三五六

年开始的秦代商鞍变法
,

一次是公元一 O 六九年开始的宋王安石变法
,

一次是公元一八九八

年开始的清戊戌变法
。

这三次重大的改革
,

都被史书称之为变法① ,

显 然不是一种巧合
,

而

有其必然性
,

它说明变法与改革有内在联系
,

说明法在改革中具有独特的重要的作用
。

这三

次变法
,

第一次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 “

商君虽死法未败
” ,

商鞍制定的许多重要法律都被汉及以

后的历代封建王朝继承下来
;
第二次只取得暂时的胜利

;
第三次则遭到了夭折

。

这一各不相

同的结局
,

又说明法的作用离不开历史的条件
,

说明了法的局限性
。

本文试图从剖析这三次

变法人手
,

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

以吸取有益的历史经验
。

从三次变法看法在改革中的作用

商鞍变法
、

王安石变法和戊戌变法
,

都是由当时统治阶级中的改革派 ( 维新派 ) 发动和

领导的
,

在整个变法过程中
,

可以清楚地看到有如下三个特点
:

一
、

改革派在进行改革之前
,

以及在改革中间
,

都要同反对改革的保守派 (顽固派 ) 辩

论 “ 祖宗之法 ” 应不应和能不能变更
,

具体说就是现行的法律规范中那些不适应改革需要
,

甚至成为改革障碍的部分要不要废除
,

并以新法来代替
。

凡改革派都力主变法
,

保守派则顽

固地反对变法
,

这实际上是一场为改革造舆论的政治斗争
。

比如
,

商鞍第一次改革前
,

公元前三五九年
,

在秦孝公主持的一次重大决策会议上
,

商

鞍就同反对改革的甘龙
、

杜挚就要不要变更旧法的问题进行了一场辩论
。

开始时
,

秦孝公一

方面想
“
变法以治

” ,

另一方面
, “
又恐天下之议我也

” ,

思想上处于矛盾之中
。

甘
、

杜之流乘机

进言
,

说什么 “ 法古无过
” , “ 知 ( 智 ) 者不变法而治

” ,

理由是
“
据法而治者

,

吏习而民安
。

今若变法
,

不循秦国之故
,

更礼以教民
,

臣恐天下之议君
。 ”

商鞍批驳了甘
、

杜的观点
。

他列

举夏以来直到春秋五霸的历史经验
,

说明 “ 三代不同礼而王
,

五霸不同法而霸
” ,

又说商汤王
、

周武王之所以兴起
,

正是由于他们 “ 不修古
” , “ 各当时而立法

” ,

即根据时代的需要创立新的

法度
,

因此 “ 治国不一道
,

便国不必法古
” ,

应是一条规律
。

针对甘
、

杜的谬论
,

商鞍指出
,

只有
“
安于故习

” 的庸夫俗子和
“ 溺于所闻

” 的学究
,

他们只 知 道 “
居官 而 守 法

” ,

才 主

张
“ 法古

” ,

对这两种人没有办法同他们讨论现行法令以外的事情
,

不 值 得 同 他 们 讨 论 变

① “ 变法 ” 一词
,

从这三次变法的实际情况看来
,

主要是指对成文法和不成文法的变革
,

有 时 也 泛指制度的改革
。



法的问题泌经过这、 番激烈的辩论
,

打消了疑虑
,

坚定了变法图强的决心
,

秦孝公当即预发

了一道
·

“
垦草令

, ,

开了进行全面经济
、

政治改革的先河
。

(参见
《
商君书

·

更法
》 )

清末戎戌变法也有类似情况
。

变法前 夕
,

光绪本拟召见康有为
,

顽固派恭亲王却援引皇

帝不得召见四品以下官吏的惯例加以阻止 (按
:

当时康有为任工部主事
,

六品官 )
。

但恭亲王
、

荣禄迫于形势不得不在总理衙门召见康有为
。

在有翁同解
、

李鸿章等参加的会上
,

荣禄与康

有为就变汰间题有一段短兵相接的对话
。

据康有为 ( 自编年谱
》 记载

: “

荣禄日
: `

祖宗之法不

能变
’ 。

我答之 日
: `

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
,

今祖宗之地不能守
,

何有于祖宗之法乎 ? 即如

此地为外交之署
,

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
。

因时制宜
,

诚非得己
’ 。 ”

顽固派之所以强调 ,’ 祖宗

之法不能变
” ,

目的在于掩盖自汉唐以来至当时之弊政
,

以阻挠新政实施
。

而维新派为了推行改

革
,

也要首先大造变法舆论
。

康有为在上清帝书中
,

提出振兴中国的三条基本国策
,

第一条

就是
“
变成法

” ,

他一再强调天下
“ 无百年不变之法

” ,

指出
“
方今之病

,

在笃守旧法
,

而不知

变
。

一

处列国竞争之 世
,

而行一统垂裳之法
,

此如已夏而衣重裘
,

涉水而乘高车
,

未见不病喝

而沦胃者也
。 ”

(梁启超
: 《
戊戌变法记

》
第十一页 ) 梁启超在陆续发表于

套
时务报

》
上的

`
变法

通议李 中更是大声疾呼
; “

法者
,

天下之器也
,
变者

,

天下之公理也
。

,

大地既通
,

万国蒸燕
,

日趋于上
,

非可阔制
。

变亦变
,

不变亦变
。

变而变者
,

变之权操诸己
,

可以保国
,

可以保种
,

可以保教
。

不变而变者
,

变之权让诸人
,

束缚之
,

驰骤之
。

呜呼 : 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
!

王安石变法虽然投有经历这样的辩论
,

但在变法后的第二年春天
, 一
北宋朝廷内外就广泛

流传王安石主张的
“
三不足

”
说中有所谓

“
祖宗不足法 ,’ 一说

。

尽管王安石在宋神宗当面询

问时
,

曹矢口否认此说
,

.

但是
,

当神宗明确表态说朝廷
“
何尝有此 (三不足说 )

”

时
,

王安石

却直言回答
: “

祖宗之法不足守
,

则固当如此
。

且仁宗在位四十年
,

凡数次修救
,

若法一定
,

.

子孙当世世守之
,

则祖宗何故屡自改变? ” ( 《长编纪事本末
》
卷五九 `王安石事迹 (上 ) 》 )王

安石的这个思想是一贯的
。

早在一O五九年
,

即在他推行变法的十年前
,

他刚刚从扬州任内

奉召回京城任职时
,

就曾在有名的
《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
中

,

提出过由于时代变化了
, “

今之

法度多不合先王之政
” ,

因此
“
在位者

”
应该审时度势

, “

变更天下之弊法
” 。

应该指出
,

商鞍反

对
“ 法古

” ,

而王安石则说
“ 法先王之政

” ,

表面上来看二者截然不同
,

其实这正反映了王安石

时期的政治特点
。

当时
,

守旧势力大
,

王安石为使他的
“
改 易变革

” 减少阻力
, “
不至乎倾骇

天下之耳目
,

嚣天下之 口
” ,

不得不强调
“ 法先王之政

” ,

但这并非表明他真的主张复古
,

而是

打着
“
先王

”
的旗子达到

“
变更天下之弊法

” ,

即变法的目的
。

这一点
,

从他以后的变法主张

和实践中得到 了证明
。

_

至于守旧派司马光之流反对改革也是从维护祖宗旧法
、

反对变法开始的
。

司马光曾写信

历数王安石变法所造成的
“ 恶果

” : “ 今介甫 (王安石 ) 为政
,

尽变祖宗旧法
,

先者后之
,

上

者下之
,

_

左者右之
,

成者毁之
,

弃者取之
” ,

一切都颠倒了
,

结果使得
“
上自

q

朝廷
,

下及田野
,

内起京师
,

外周四海
,

士
、 一

吏
、

兵
、

农
、

工
、

商
、

僧
、

道
,

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
,

纷纷扰

扰
,

莫安其居
。 ”

(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
》
卷六O ) 守旧派异 口同声表示

“

祖宗之法
,

不可变也
” ,

有的甚至痛哭流涕地上折说
: “
今祖宗之法扫地无遗

,

安石所行
,

害民虐物
。

愿陛下出安石
” ,

公然奏请神宗皇帝把王安石驱逐出京城
。

为什么这三次重大的改革在它的开始或进行过程中
,

总是要涉及到对现行的法 (有的是

成文法
,

有的是习惯法 ) 的态度— 变还是不变呢 ? 这是因为
,

法
,

作为对已经走过的道路的

总结和对已经取得的成就的记载
,

如同宪法一样
,

都是胜利了的统治阶级
“
把事实上已经获得



的和争取到的东西登记下来
,

用立法程序固定下来
” 。

①因此
,

法既是现实的
,

又是相对德定的
。

法的这一特点具有双重性
:

一方面
,

通过法的创立
、

公布和实行
,

使统治阶级所建立的经济
、

政治制度合法化
,

成为全社会必须遵循并得到国家强制机关保证实现的行为准则 , 另一方面
,

由于最活跃的生产力的发展
,

迟早要引起经济
、

政治制度的变化
,

那些反映在现行法中的经

济
、

政治制度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
,

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
,

这

就必然要求对现行法中不适应部分进行修改
、

废止
。

统治阶级中较有远见的一些人 (改革派
、

维新派 ) 从本阶级的根本的
、

长远的利益出发
,

顺应时代的潮流
,

正是这样提出变法问题的
;

可是
,

统治阶级中的另外一些人 (保守派
、

顽固派 )
,

他们或者维护既得利益
,

或者担心引起

统治危机
,

则不允许对现行法作任何修改
。

这就是历史上三次重大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到现行

法的态度— 变还是不变— 的基本原因
。

二
、

法对于改革的影响
,

不仅表现在旧法的阻碍作用上
,

而且特别表现在新祛的促进作

用上
,

许多经济
、

政治制度的改革就是通过颁布和施行新法而得到贯彻的
。

比如秦商鞍所进

行的改革
,

在经济上主要是比较彻底地废除了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
,

进一步确立了封建土

地私有制
,

在政治上削除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
,

实行按军功重新规定等级
,

在政策上则鼓

励耕织
,

抑制经商
。

这些
、

改革大都在秦王朝颁布的有关律
、

令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

公元前

三五 O 年
,

秦王朝宜布
“ 为田地开降陌封疆

” ,

使
“ 民得买卖

” 。

所谓封疆
,

是指把土地圈起来

占有之意
,

降陌则指南4七
、

东西向的田间小路
,

当时都是国有土地的标志
。

秦王朝宣布开封

疆降陌
,

废除了封疆的界限
,

使封疆以外的荒地可以开垦
,

从法律上承认了土地私有权
,

在

法律上准许土地自由买卖
,

这就比较彻底地破坏了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秘
。

秦王朝还颁布奖

励军功的法令
,

指出凡宗室非有军功不得列入贵族籍
,

享有世袭特权
,

并具体规定在战争中
,

军士凡斩得敌人一个首级即赏给爵位一级
,

斩得两个首级即赏踢爵位两级
,

依此类推
,

并可

取得相应的体禄
、

田宅
、

奴隶
。

为了
一

鼓励耕织
,

抑制经商
,

秦王朝颁发了
“ 困末作而利本事

”

的命令
,

公布了
“ 垦草令

” 。

前者规定奴隶凡努力从事耕织 (本事 ) 而增加栗帛的
,

可以 “
复

其身
” ,

即免除 自身的摇役
,

凡从事商业 (末作 ) 牟利以及由于怠惰而贫穷的
,

要连同其妻子

儿女一起没入官府充当奴脾
。

后者就是奖励垦荒的法令
,

原文虽已佚失
,

但在 《
商君书

》
中

有篇 《垦令 》 ,

人们推论它是商鞍向秦孝公提出的建议
,

从中可以大体知道这道法令的内容
。

《垦令 》 详尽地记载了为鼓励开垦荒地而必须采取的二十条经济
、

政治措施
,

其中除了强调

国家的法令
、

各地的政令制度必须统一
、

一致
,

才能取信于民
,

人人遵守以外
,

还包括 “ 誉

粟而税
”

(按照农民的粮食产量收税 )
、 “ 使商无得余

”
(不许商人买粮食囤积牟利 )

、

贵族
“ 无得

其庸
” “

建缮
” ,

贵族子女
“ 不惰食

”
(不许贵族从农村雇工修建房屋

,

不许贵族子女游手好闲 )
、

“
废逆旅伙不许开设客店 )

、 “ 壹山泽
”

(统一管理山林湖泊的资源 )
、 “
贵酒肉之价

,

重其租
”

(提高酒肉的价格和税收 )
、 “
使民无得搜徙

”
(不许群众随便迁徙 )

、 “ 重关市之赋
”

(提高关隘

集市的税收 ) 等等
,

通过这些法令削除贵族特权
,

抑制商人经商
,

防止官吏贪污
,

以鼓励农

民开荒种地
。

采用颁布法令形式来推行改革
,

在戊戌变法中也得到了反映
。

光绪皇帝为了进行经济
、

政治
、

文化等方面的改革
,

在百日维新中
,

先后共发布了四十七道
“ 上谕

” ,

平均起来基本上

每隔一天就发布一道
。

在 “
肤即国家

” 的封建制度下
,

他的
“
上谕

” 不言而喻具有法律的效

力
。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
,

这些
“
上谕

”
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

,

但也不能否认维新派运用法律

① 《
斯大林选集

》 下集
,

第的 9页
。



, 手段推行改革的企图
。

「 、

王安石主持改革时更是非常重视运用法律的力量
。

王安石改革的 目标是富国强兵
,

改革

宋封建王朝积贫积弱的状况
。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

王安石采取了理财 (改革财政制度 ) 和整

军长整顿军队制度 ) 两大措施
。

在理财方面
,

王安石制定和推行了均输法
、

农田水利法
、

青

苗祛
、

免役法 (又称雇役法 )
、

市易法
、

方田均悦法等一系列新法 , 在整军方面
,

为加强边防

上防御能力和对内镇压人民反抗
,

王安石又制定和推行了将兵法
、

保 甲法和保马法等新法
。

王安石正是企图通过这些法律来使他的改革得到贯彻执行
。

在历史上的这三次重大的改革中
,

统治阶级之所以如此重视运用法律武器来贯彻改革路

线
,

决不是偶然的
。

法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意志
。

统抬阶级为了使它的意志为全社

会所接受
,

就蝴须 $Jl 定能够指导和约束社会全体成员行为的各种规范
。

法就是体现统治阶级意

志
,

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
、

由国家强制机关保证其实施的行为规范
,

而且由于它是一种
“
肯

定的
、
明确的

、

普遍的规范
” ① ,

对指导和约束社会全体成员的行为更具有现实意义
。

在进行

改革时
,

不适应经济发展和需要的旧法被废止了
,

就必然有新法来代替
,

以保证新法所体现

的新的制度为全社会所确认
,

保证社会的稳定性
。

祛不仅仅是统治阶级实现统治的工具
,

同时又是统治阶级调节其内部关系的工具
,

改革旧

的制度无疑是对旧的传统思想和势力的严重挑战
。

一方面
,

由于传统是一种顽强的惰性力
,
另

一方面
,

由于改革旧制度必然要触犯统治阶级中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

因此
,

进行自上而

下的社会改革也必然会遇到统治阶级内部保守派
、

顽固派的反抗
。

改革开始时
,

改革派通常
:

是少数
,

为了使这少数派的改革思想和主张能够成为整个统治阶级的思想和主张
,

改革派要

通过立法活动使改革定型化
、

制度化
、

合法化
。

这也是改革派在改革过程中重视变法的重要

原因
。

三
、

改革派不仅通过废除旧法
、

创制新法来直接推行经济
、

政治制度的改革
,

而且主张

以法治国
,

强调要通过全部法制活动来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
。

首先
,

这三次重大的改革 (特别是商鞍变法和王安石变法 ) 都非常注意宜传法制
,

重视

法律教育
。

比如
, “

少好刑名之学
”
的商鞍

,

一贯认为国家的法令是 “ 民之命也
,

为治之本

也气
“

故善治者塞民以法
” 。

他主张
“
播诗书而明法令

” 。

为了做到明祛
,

他要求
“
一岁受

法令以禁令
” (每年都以收藏在王室中的法令为准颁布法令副本 ) ,

使
“ 天下之吏民无不知

法 ,,
。

民知法
, “ 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

” ,

吏知法
, “

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
” , “

如此
,

天下

之吏民
,

虽有贤良辩慧
,

不能开一言以枉法
,
虽有千金

,

不能以用一殊
” ,

大家都能做到奉

公守法
。
又如王安石

,

他早年所学的是
“
申商刑名之术

。 ” (张九成
: 《

尽言集
》
序 ) 当政

以后
,

在科举制度方面大力改革
,

恢复并发展了隋唐以来的
“ 明法

”
科

,

规定凡贡举诸科
,

如不考进士者
,

可以 “
律令刑统大义

”
进行考试

, “ 断案中格即取
” , 凡应

“ 明法 ”
科考试

而被录取的
,

都由吏部把他
“
人官

” 。

后来又进一步规定凡是参加进士及各科考试被录取的
,

还要补一次
“
律令大义或断案

”
的考试

,

合格者方能委派宫职
。

此外
,

王安石还 决 定 在 太

学之外
,

增设律学
,

配置律学教授四员
,

·

以刑统
、

编救
、
律

、

令等作为教材
,

招收生员来专

门学习法律
。

再如戊戌变法中
,

光绪皇帝针对顽固派阻挠变法
,

致使人民对新政毫无所知的
几

这种情况
,

颁布一道上谕表示
: “ 今将变铸之意

,

布告天下
” 。

他命令各省督抚把变法以来

的谕旨全文迅速抄录并悬挂出来
,

以备大众阅览
,

并把这些谕 旨 编 订成册
,
在人民中间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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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

务使做到家喻户晓
。

为 了使这一道 “
将变法之意

,

布告天下
” 的上谕让人民知晓

,

光绪

还特地下令将这道谕 旨悬挂在各省督抚衙门大堂
,

供大众观看
, “ 庶无蜜涌气 ( 《戊戌变法

》

第二册
,

第八五页 )

其次
,

这三次重大的改革
,

还非常注意建立专门的法律机构
,

配备司祛官吏
。

商鞍要求
“
为法令置官也

,

置吏也
,

为天下师
” ,

使
“
万民皆知所避就

” 。

王安石在变法开始
,

就成

立了制查三司条例司
,

这一新机构负责制定三司 (户部
、

度支
、

盐铁 ) 条例
,

它不仅主持变

祛事宜
,

而且实际上是一个制定财政法令的专门立法机关
,

有关理财方面的法令
,

如均输法
、

青苗法
、

农 田水利法等都是这个条例司制定出来并以它的名义发布的
。

戊戌 变 法 前 夕
,

光

绪召见康有为
。

康在痛陈变法之必要性时
,

建议首先设立制度局
,

制 订 新 法 律
,

以统筹全

局
,

实行改革
,

并在谢恩折中再一次强调要设立制度局
,

作为制定变法计划和统筹执行变法

措施的最高机构
。

他在上清帝书中还进一步指出
,

除了设立制度局总其纲外
,

还要设立十二

个局分其事
,

这十二个局中
,

第一个局就是祛律局
。

他明确指出
: “

既无律法
,

吏民无所率

从
,

必致更滋百弊
。

“
一故宜有专司

,

采定各律
,

以定率从
。 ”

(梁启超 《戊戌政变纪
》 ,

第

十四页 )

第三
,

在这三次重大的改革中
,

改革派
、

维新派都主张依法办事
,

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法

治精神
。

商鞍一贯主张严对峻法
,

以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
。

商换变法时
,

颁布了连坐法
,

规

定五家为一伍
,

十家为一什
,

什伍之内如有好人而不告发
,

就要
“ 同罪连坐

” 。

王安石变法

时也颁布了保 甲祛
,

规定十家为一甲 (小保 )
,

十甲为一保 (大保 )
,

一保之内如出现犯罪

者而不告发
,

就按伍保连坐法科罪
。

虽然连坐法
、

保 甲法的锋芒 所 向 是 当时社会上的所谓
“
盗贼

” ,

但对那些反对变法的旧势力无疑也起威慑作用
。

实际上
,

商教对那些故意或视和

违犯新法的旧贵族势力就曾严厉打击过
, 《

史记
·

商君列传
》
中记载的

“
法及太子

,

琼刻其

傅
” 的例子是很典型的

。

商教实行变法不久
,

太子骊蓄意犯法
。

商鞍认为
“
法之不行

,

自上

犯之 ” ,

决心对太子驯依法惩治
。

可是在封建社会
,

太子 系 君 主 后嗣
,

不得施刑
。

于是就
“
刑其傅公子虔

,

黔其师公孙贾
” ,

以示对太子的惩罚
。

此外
,

商鞍
“ 徙木赏金

” 的故事从

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他的法洽思想
。

在秦王朝决定变法以后
,

在新的法令公布以前
,

商换
“

立

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
,

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
。

民怪之
,

莫敢徙
。

复 日
: `

能徙者予

五十金
。 ’

有一人徙之
,

辄予五十金
,

以明不欺
。 ”

象商秧这样重视法治
,

在王安石变法中也

得到一定的反映
。

比如助役法
,

在条月制定以后
,

也是 “
揭示一月

,

民无异辞
,

著为令
” 。

开始时只在开封一地试行
,

十个月以后才
“
颁其法天下

” ,

下令在全国推开
。

当时
,

河南府

就本着
“
法无贵贱

”

的原树
,

命令当朝的元老重臣
、

汤圈派富姆橄出助役俄
。

对于抗拒新法

行为
,

即使是王公贵戚
,

也强调要以法
“
痛绳之

” ,

企图通过法律的手段
,

来实行经济
、

政

治制度的改革
。

从三次 变法的结局看法的局限性

历史上这三次变法
,

其结局各不相同
,

原因何在呢 ?

有一种观点认为
,

变法是统治阶级上层进行的 自上而下的改革
,

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
,

因此不能持续下去
,

最后归于失败
.

这种观点只说明了一个方面的道理
,

它不能说明同样的

变祛运动
,

为什么结局各不格同 ? 只有从变法实践本身出发进行分析
,

才能真正弄清原委
。

首先是由于这三次变法 中变法力量与反变法力量的对比关系各不相同
。

变法与作为一个



卜

粉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社会革命固然不同
,

只是一次由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领

导的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
,

但它毕竟要触犯统治阶级中另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和传统观念
,

进行权力的再分配
,

这就必然会引起后者的敌视和反对
。

因此
,

变法力量与反变法力量的强

翁消长就直接影响到变法的成败
。

商秧变法时
,

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秦孝公力主变法图强
,

开始时他虽然产生过疑虑
,
但很快就坚定地支持商鞍的变法主张

。

而反对变法的主要是尚未

接替主位的太子驰
,

他手中并无实权
,

变法与反变法力量对比悬殊
,

因此
,

变法得以顺利推

行
。

王安石变法时
,

情况有所不同
。

主张变法的是主安石这 样 的 资 历较浅
、

威望不高的新

人
,

而反对变法的则是包括皇太后和韩琦
、

富弼
、

司马光 等 元 老 重臣在内的有影响的大人

物
,

势力雄厚
。

可是
,

变法开始时
,

血气方刚的宋神宗痛切地感到内外交困的南来王朝的积

贫积弱状况难以为继
,

决心支持变法
,

敢于起用王安石等新人
,

颁布了一系列新法
,

并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
。

但宋神宗的动摇性较大
。

一方面
,

由于经过新法的推行
,

打击了豪强兼并势

力
,

增强了国力
,

加强了南宋王朝的封建统治
,

改革的 目标部分得到实现
,

继续改革也就似

乎成为多余
, 另一方面

,

随着变法运动的深人
,

必然要触犯更多的统洽阶级的既得利益者
,

了 加剧了南宋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
。

这两个方面的因素
,

加上顽固派大臣的拚死反对
,

使得宋

神宗更加动摇起来
,

延缓了改革的进程
,
甚至扭转了改革的方向

。

直到神宗一死
,

反变法势

力上台
,

变法也就终于失败了
。

戊戌变法时的情况就更不一样
。 变法的主将康有为原为一介

书生纷后来也不过是一名连面御资格都没有的五六品官
,

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
,

名为一国之主
,

实际上没有掌握政权
,

只靠发布 口谕来推行新法
,

而反对变法的则是以慈禧太后为头子的清

王朝实际掌权者
。

这样的力量对比
,

注定了变法一旦真正开始就必然夭折
。

正如列宁所说
:

“
如果没有政权

,

无论什么法律
,

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
。 ” ① 戊戌变法的历史悲剧

众在这里
。

应该指出
,

从变法力量与反变法力量的对比来说明变法的成败固然是必要的
,

但却是不

够的
。

法对于社会和经济发展无疑能起重要的作用
,

但法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
,

` ,

它归根

结底要受经济关系的制约
。

马克思指出
: “

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
。

那是法孚家们的幻想
。

相反地
,

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
。

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
、

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

益和需要的表现
,

而不是单个的个人的悠意横行
。 ” ② “

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
,

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 己
。 ” ③ 因此

,

只有从经济需求出发
,

才能深刻分析变法

成败的根本原因
。

商鞍变法是处在奴隶制经济向封建制经济的过渡时期
。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
,

使得以降陌

封疆为国有土地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及赋税
、

奖励等制度不相适应
。

一部分奴隶主为了使 自己

的奴隶保持和提高对生产的兴趣
,

改变原来的剥削方式
,

他们将占有的大片土地
,

分成小块

份地交给奴隶耕种
,

并使奴隶有自己的生产工具
。

这样就出现了最早的地主阶级
。

而当时奴

隶制经济下的各种制度
,

如土地的分封世袭制度
、

奴隶主贵族的世卿特权制度
、

奴隶摇役制

度等
,

就成为新兴地主经济发展的栓桔
。

商鞍变法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
。

它用法

律手段开奸陌封疆
,

根据军功重新规定官爵等级
,

免除摇役鼓励耕织
,

这些封建改革完全符

合历史进程
,

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

因此
,

尽管后来太子驯继秦孝公登上王位
,

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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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残酷杀害
,

但 “
商君虽死法未败

” ,

商鞍变法所确立的封建制经济仍然得到保存和继续发

展
。

王安石变法和戊戌变法则是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

王安石变法时
,
封建制已经度过它的顶峰

,

开始走下坡路 了
。

但新的生产力及其代表者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 尚未出现
。

封建经济虽然日益衰敝
,

但未走到尽头
,

仍能容纳缓慢

发展的生产力
。

王安石变法主要是理财整军
,

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废除封建制经济的要求
,

而

只是一次在保存封建制经济的基础上
、

旨在调节地主阶级内部关系与缓和阶级矛盾的改革运

动
。

这样的变法并不反映和代表新的生产力
,

它的生命力是脆弱的
。

尽管它一度取得成功
,

但它经不起风浪的拍打冲击
,

一旦顽固派卷土重来
,
也就遭到失败

。

戊戌变法时
,

中国已沦为半封建
、

半殖民地社会
。

封建制经济已成强弩之末
。

随着外国帝国

主义日益加紧的浸略
,

在封建社会内部出现了与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兴资产阶级
。

戊戌变法虽然反映和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
,

但中国资产阶级是在世界已进入帝国主义的

历史条件下登上政治舞台的
,

先天不足
,

没有也不可能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
。

由这样的资产

阶级发动的戊戌变法虽然反映 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进步要求
,

但它并不要求推翻封建统

治
,

而是在保存封建制度的基础上
,

仿照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模式来进行社会改革
,

在政治

上要求开放舆论
,

实行君主立宪 ( “ 君民合治
”
) , 在经济上要求保护和振兴民族工商业

,

在

文化上要求废除科举
,

兴办学堂
,

引进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
。

这样的变法虽然在唤醒人心
、

解放思想方面有进步的意义
,

但它毕竟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
,

一付诸于实践也就夭折 了
。

综览历史上的三次重大改革
,

可以清楚地看到统治阶级是何等重视运用法律的手段来推

行改革
。

法是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的
,

但它又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发挥同样的作用
。

离开经济

关系
、

脱离时代香要的法
,

至多只是一株不结果实的花朵
,

而符合经济发展
、

顺应历史潮流

的法 ,
则必将结出丰硕之果

。

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


